警用摄录机
记录仪外形尺寸（背夹、外接设备除外）：长×宽×高小于等于76mm×55mm×30mm，内存：32G，设备结构为一体式设计，材质为高强度工程塑料，电池可更换设计，无外接存储卡插槽，设备主体外表颜色为黑色，操作提示状态功能检验：记录仪具备声音，振动，指示灯三种提示。充电指示灯为蓝色，可设置开启或关闭按键音，振动提示，指示灯功能。
显示屏尺寸：高清2.0显示屏，重量：记录仪质量（背夹，外接设备除外）应小于等于135g。
镜头水平视角：具有2304×1296/1920×1080/1280×720/848×480所有分辨率下≥120度，摄像分辨率：2304×1296/1920×1080/1280×720/848×480可选；在视频分辨率为848×480时，视频分辨率为520线，1440×1080/1280×720/848×480视频帧率达到60帧和30帧/秒，
照片分辨率：有效像素7600×4275、6144×3456.4608×3456、4000×3000、2592×1944、2048×1536，
亮度和对比度：设备显示屏显示全场白测试信号时的最大亮度应大于等于820cd/m²。
记录仪显示屏应能显示全场黑测试信号，显示全场白和全场黑测试信号亮度值的必应大于等于3500:1。
一键切换功能：记录仪应能在录像时按下录音键保存当前录像文件后开始录音，在录音时按下录像键保存当前录音文件后开始录像。
电池工作时间：可更换电池，更换一次连续录像11小时.待机480小时。更换电池时最大10MIN连续工作，视音频文件不应丢失和损坏。
内置存储介质：容量32GB，存储可扩展至128GB。记录仪应能存储不低于24h的1920×1080视频动态视音频图像，存储介质能保证记录仪连续摄录，存储照片不少于10000张的要求。
本机浏览、检索和回放功能检验记录仪在待机状态下，可一键回放最近一个视音频文件，可以幻灯片方式浏览照片。
外壳防护等级：符合GB4208-2008中IP68（防尘防水等级）的要求.水深1.5M持续2M
记录间隔：记录仪采用自动分段记录方式时，相邻两段间最大记录间隔时间应小于等于0.04s
开机时间：记录仪从按下开机键到进入取景预览模式所用时间应小于2.5秒
连接对讲机功能：通过接口为模拟、数字对讲机提供拾音器和扬声器，关机或链接电池盒状态仍可提供拾音器和扬声器。
夜视功能：手动开启红外或自动开启红外功能，具有红外滤镜切换，日光环境下不偏色，2米处覆盖摄录画面70%以上面积，开启夜视功能后，可看清距样机8m处人物的面部特征，并可看清距样机15m处的人体轮廓。
视音频预录、延录功能：可预录触发前大于等于30S的视音频信息；延录出发后大于等于600S的视音频信息。
开机即摄功能：设备在关机状态下按下摄像键可以开机并且自动开始记录视音频信息。
数码变焦：设备在取景预览模式和摄录模式下，可通过手动控制32倍数码变焦。
视频回放快进、快退功能检测：设备在本机进行视频回放时，应具有×2、×4、×8、×16、×32、×64快进或快退回放模式。
断电自动保存数据完整：设备在电量耗尽前，可自动保存摄录文件，录像，录音或拍照更换电池时保持最大10MIN连续工作，视音频文件不应丢失或损坏。
文件重点标记：记录仪在摄录过程中应能通过一键操作的方式对重点文件进行标记，标记方式应为原文件名中包含“IMP”,标记的文件应能在管理平台中进行检索，并可与其他文件进行区分，标记后文件有对应显示。
亮度调节：设备通过菜单可调节显示屏的显示亮度。
显示屏对比度：设备显示屏显示全场黑测试信号时亮度值的比应大于等于4000：1。
自由跌落：裸机跌落高度3200mm，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警员编号语音播报切换功能：开机后可自动语音播报记录仪内存储的警员编号，通过按键可实现1920×1080与848×480之间录像分辨率相互切换：一键切换给出语音播报提示。
照明功能：内置三颗LED白光灯，开启白光补光灯进行补光，通过按键控制白光补光灯以固定的频率闪烁，可实现夜间拍摄彩色和摄录彩色视频图像。
耐久性试验：记录仪的主要部件进行耐久性试验：电源开关6000次、快门15000次、液晶显示及开关6000次、可动部件6000次、模式选择开关6000次，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连拍功能：具有连拍功能，连拍数量可设.连拍速度≥2张/秒：可设置5秒、10秒、20秒、30秒、60秒自动拍照：可设置以5秒、10秒、20秒、30秒、60秒时间连续拍照。
AVIN功能：记录仪可外接小型摄像头，视频分辨率800×600.848×480，视频分辨率力500线；水平视角应大于等于120°。
高温低温试验：温度70°C持续时间10h 试验期间记录仪处于工作状态。 
温度-40°C，持续时间6h，试验期间记录仪处于工作状态。                                                                                                                                                                                                                                                                                                                                                                                                                                                                                                                                                                                                                                                                                                                                                                                                                                                                                                                                                                                                                                                                                                                                                                                                                                                                                                                                                                                     

视频预录延录功能：预录，延录触发前后大于等于20MIN的视音频信息。
计时误差检验：记录仪的时间与标准时的计时误差应小于或等于3s/d。
视频文件检验：视频文件格式为1920×1080，1280×720，帧率为60帧/s时，每小时生成视频文件大小≤3G/h;视频文件格式为1920×1080,1280×720，帧率为30帧/s时，每小时生成视频文件大小≤2G/h,视频文件格式为848×480, 帧率为60帧/s时，每小时所占存储空间不大于1.0GB,视频文件格式为848×480，720×480, 帧率为30帧/s时,每小时所占存储。
